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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    月     日 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接受捐贈表(實物) 
 

捐 

贈 

者 

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單位/職稱  電話  

身分證字號/統一

編號 *國稅局個人綜合稅捐贈扣除額抵稅資料用(非必填) 

開立收據 □要    □不要 

通訊地址 □□□ 

身分別  
□校友_________系/所，___年畢 

□企業公司 □財團法人 □教職員 □其他______ 

捐贈方式 

捐贈項目：(請附證明文件)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
如為實物捐贈，是否附有負擔有□  無□(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

設置條例第 14條規定) 

※實物捐贈財物之金額僅供本校登帳參考，捐贈者申報所得稅列

舉扣除時，其可申報扣除金額，仍應以稅捐機關依相關法規查核

認定之金額為準。 

指定用途或指定單位 

□指  定：     

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用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不指定 (由本校統籌運用) 

捐贈徵信 □同意 將姓名/捐贈實物刊登本校網站公開表揚  □不同意   

執行人或執行單位主管 保管組 出納組 總務長 

    

秘書室 主計室 校長 

   


